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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企业信息变更（含个体工商户）“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河南省范围内的经营主体变更（备案）业务。

三、涉及办理事项

包括营业执照、印章、社会保险、税务、住房公积金单位

缴存登记、银行基本账户等事项的变更。

四、实施单位

市场监管、公安、人社、税务、住房公积金管理、人行等

部门。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开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

等。

（二）个体工商户：《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



六、申报须知

1.企业名称申报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

2.申办人自主承诺申报住所，无需提交相关使用证明（如

房产证、租赁合同）。

3.企业章程、股东会决议、合伙协议等登记材料仅限于变

更（备案）登记确认制系统自动生成的版本。

4.公司股东、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负责人、联络员、财务负责人、具体经办人均需在系统内进行

实名认证。

5.申请人填报的登记信息和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有

效，申请人需对登记信息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

任。 因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隐瞒事实骗取登记的，

设立主体及其有关经办人、签署人应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 由登记机关按相关规定予以查处。 伪造、冒用、盗用

他人的电子签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签名人一经电子签名，即视为其提交了电子申请材料和

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并认可电子申请材料中的内容。

7.变更登记经营主体依法应当报经批准或者企业经营范

围中有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提交批准文件。

七、申请材料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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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内容 材料名称 提供方式

申请人
自备

通过数据
共享方式免

提交

通用材料 营业执照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信息 √

企业变更登记 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

公司新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

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

营业执照正、副本 √

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
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

银行预约变更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

公司章程 √

受益所有人信息 √

印章刻制 经办人身份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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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事项内容 材料名称 提供方式

申请人

自备

通过数据

共享方式免

提交

通用材料 营业执照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信息 √

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变更登

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

新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

修改章程的决议、决定 √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

营业执照正、副本 √

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

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

银行预约变更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

章程 √

印章刻制 经办人身份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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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体工商户

事项内容 材料名称 提供方式

申请人

自备

通过数据

共享方式免

提交

通用材料 营业执照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信息 √

个体工商户

变更登记

《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

备案相关事项证明文件。 √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

营业执照正、副本 √

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

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

银行预约变更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

印章刻制 经办人身份证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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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请方式

方式一：线上，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

专区，选择“法人”专题企业信息变更（含个体工商户）模块，根

据系统提示进行操作。

方式二：线下，申请人到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咨询办理。

九、办理时限及领取方式

（一）办理时限：3 个工作日。

（二）领取方式：

1.营业执照：窗口领取或免费邮寄；电子营业执照可通过微信

小程序、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 APP 下载。

2.印章：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印章刻制点领取。

十、办理流程

见附图。

十一、收费标准

营业执照办理不收费，涉及印章刻制的，根据实际情况缴纳费

用。

十二、办公地点

信阳市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十三、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时间：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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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咨询方式、办理进程及结果查询

1.咨询电话：0376-3712917

2.办理进程及结果查询：申请人可登录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服务平台（网址：

http://qcdzh.scjg.henan.gov.cn/index.action），进入“已办业

务”模块查询办理结果。

附图


